渑池县招商引资优惠奖励办法
渑池县招商引资优惠奖励办法
　　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省、市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有关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享受范围：凡在我县新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加工制造型、科技型、环保型和劳动密集型项目以及煤化工项目，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二条  手续办理：实行代办制。由县行政审批中心统一办理。对手续齐全、审批权限在我县的，实行即办即结制；需省、市审批的事项，由有关部门协助在商定的工作日内完善审批手续。
　　
　　第三条  规费优惠：凡在聚集区投资建设的工业项目，除登记类规费外，自投产经营之日起，5年内免收县本级一切行政性收费，事业性收费按国家和省定标准的下限减半收取。客商在聚集区以外投资的工业项目，自投产经营之日起，两年内免收县本级一切行政性收费，事业性收费按国家和省定标准的下限减半收取；客商固定资产投资在1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3年内经审核免收县本级收取的行政事业性费用。
　　
　　第四条  土地优惠：进入六个工业聚集区固定资产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且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生产性企业，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项目用地由县政府统一规划，并视项目具体情况提供“五通一平”（供排水、供电、道路、通讯、有线电视、场地平整）。
　　
　　2、客商投资企业土地出让金一次性付清有困难的，经县政府批准可分期缴纳。
　　第五条  税收优惠：客商固定资产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视其行业性质，自企业获利年度起，按对县乡两级财政的实际纳税额3年内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款项由有关部门自税收入库之日起一个月内转入县商务部门专用帐户，企业持完税凭证到县商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领取扶持资金。属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以及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项目可适当延长扶持期限。
　　
　　第六条  实行“企业安静生产日”制度。每月1日至25日为企业安静生产日，“企业安静生产日”期间安监、税务和环保部门可到企业依法行政。“企业安静生产日”之外，其他单位和个人未经县优化办批准不得到企业从事检查、收费等各类活动。对违反规定进入企业的单位和个人，企业有权拒绝并可向县优化办举报。
　　
　　第七条  县政府在商务部门设立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企业基础建设、证照办理、扩大规模、企业研发等方面。
　　
　　第八条  对于世界500强、国内500强企业（集团）以及其他在我县投资的重大项目，县政府实行特事特办、一事一议。
　　
　　第九条  固定资产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的招商企业在子女入托、入学、入伍、就业等方面享受我县居民待遇，并可在城区择校入学。
　　
　　第十条  奖励：县财政设立招商引资专项基金，每年由预算安排500万元，在商务部门设立专户，主要用于奖励及专项招商等。奖励对象为引资代表人（自然人或法人），由引资代表人提出申请，并按要求提供有关凭证材料，由县商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审核认定，报县委、县政府批准后，实施奖励。
　　
　　1、对新引进（扩建、续建）符合我县产业政策的生产性项目，其奖励标准为：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5000万元，奖励10—2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5001万元—1亿元，奖励20—5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奖金可实行一事一议，给予重奖。
　　2、实施外贸出口奖励政策，企业在完成目标任务的基础上，每增加出口100万美元，奖励企业5万元，用于支持外经贸企业的发展壮大。
　　3、对引进用于公共事业的无偿投资或捐赠的（不含争取上级扶持资金），对引资代表人按实际到位资金总额5%—10%一次性给予奖励；对引进用于公共事业的有偿有息资金，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对引资代表人视其引资质量按实际到位资金总额1%—3%一次性给予奖励。
　　4、对向县境内企业直接引进资金的奖励，由引资人与企业协商确定，奖金可按规定计入企业生产经营费用。
　　
　　第十一条  我县以前的招商引资有关优惠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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